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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起草背景
建筑垃圾围城压力陡增。通化正处于城市更新、老旧小区改造、轨道交通、地下管网“四大工程”叠加期，年产生建筑垃圾日益增多。
资源化利用水平低。2024年全市资源化利用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；缺少规模化再生建材基地，导致“前端分、后端混”，循环利用“最后一公里”堵死。
上位法要求趋严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2020年修订后首次把建筑垃圾单列为“工程施工垃圾”，提出“县级以上政府建立全过程监管制度”。
二、立法目的
通过建立“源头减量—分类收集—规范运输—有序消纳—高效利用”闭环制度，实现“三升三降”：资源化利用率提升，数字化监管率提升，市民满意度提升；运输黑车数量下降，为打造“无废城市”提供硬核支撑。
三、框架与亮点
《办法》共9章47条，可概括为“123456”体系：
1 个原则：减量化、资源化、无害化+“谁产生、谁负责、谁付费”。
2 个平台：建筑垃圾治理应用系统+智能公共数据平台，运输轨迹、消纳联单、信用评价一网通办。
3 类主体：建设单位、施工单位、运输消纳单位“三方”同责，全部纳入核准管理。
4 个环节：源头、运输、消纳、利用，每个环节设置“二维码”电子联单。
5 大制度：处置核准、电子联单、信用评价、跨区转运审批、应急抢险备案。
6 项禁止：禁止无核准运输、禁止个人承运、禁止超范围经营、禁止混倒生活垃圾、禁止混倒危废、禁止擅自关闭消纳场。
四、核心政策解读
（一）源头减量——把“减量”写进合同、写进造价
设计阶段：建设单位必须在招标文件中列明“建筑垃圾减量目标”，未写明不得发放施工许可证。
施工阶段：施工单位要编制《建筑垃圾分类处置方案》，明确各类垃圾预计产生量、分类措施、资源化利用路径，监理单位签字确认后方可开工。
造价阶段：将“建筑垃圾运输+资源化利用”费用明确建筑垃圾处置费用由建设单位（产生人）承担，避免低价中标后“无钱处理”导致偷倒。
（二）分类收集——“四分类”标准首次法定化
工程渣土、工程泥浆、工程垃圾、拆除垃圾、装修垃圾“五大类”必须在工地内部按颜色区分、按池堆放。
《通化市城市建筑垃圾管理办法》是通化市首部专门针对建筑垃圾全过程管理的地方性规章，标志着我市建筑垃圾治理迈入“有法可依、闭环管理、全民共治”的新阶段。办法正式施行后，将有效破解“垃圾围城”顽疾，推动城市绿色低碳转型，为建设美丽通化、实现“双碳”目标提供坚实制度保障。 
